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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鸿通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宁波鸿通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

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鸿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7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宁波市海曙德波
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截至2019年7月31日）

10,982,463.14

借款合同编号

1233（成）201501102

担保人名称

宁波昕和商贸有限公司、宁波市大力海运有限公司、宁波市德
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伊和成、李国红、伊海纲、费铭瑜、李兵

担保合同编号

1233（成）201501102、1233（成）201501102、1233（成）201501102、1233（成）201501102、1233（成）
201501102、1233（成）201501102、1233（成）201501102、1233（成）201501102、1233（成）201501102

原贷款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行

本报记者 汪基建
通讯员 揭晓芳 张朝峰

本报讯 纪念碑高耸入云，四周

松柏青翠，环境清静整洁。9 月 25

日，记者跟随开化县检察院公益诉讼

专项监督“回头看”工作人员一起，

来到开化县革命烈士陵园。当天，一

名退休老干部正在烈士陵园瞻仰，他

告诉记者，如今看到这里的景象，他

感到很欣慰，因为原本破败的景象没

有了，重新焕发了生机。

开化县留有众多革命遗址，随着

时间的推移，部分革命烈士纪念设施

遭到不同程度破损。其中，一些地方

存在在纪念碑旁边晾晒衣物、圈养家

畜等情形；还有部分散葬烈士墓，尤

其是无后代的红军烈士墓，存在无专

人管理维护等情况。

针对这些问题，开化县检察院于

2018 年 6月初启动公益诉讼诉前程

序，向民政部门发送检察建议，要求

民政部门对破损的革命烈士纪念设施

进行修复保护，对周边有碍观瞻、不

符合革命烈士纪念设施庄严肃穆环境

和氛围的行为加强教育管理，并开展

系统排查，切实履行对全县革命烈士

纪念设施包括散葬烈士墓的管理保护

职责。

收到检察建议后，开化县民政部

门高度重视，召开了英雄烈士保护工

作部署会，就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现状

及存在问题进行了专题部署，并开展

了修缮整改工作。期间，开化县华埠

镇的“七七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里，原本陈旧的“抗敌阵亡将士碑”

焕然一新，还罩上了定制的玻璃保护

罩；何田革命烈士纪念碑周围晒衣

服、养鸡的现象也已不见，逐步推进

修缮整改……

一年时间过去了，修缮整改后的

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现在怎么样了？9

月25日，开化县检察院联合开化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对全县英烈保护领域

公益诉讼案件开展了“回头看”专项

活动。此次回头看专项行动，对全县

9个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情况进行

了排查核实，对标《开化县关于加强

英雄烈士保护的意见》，检查烈士纪念

设施环境整治、清洁卫生、设施维

护、安全措施等方面的落实情况，特

别是零散烈士纪念设施、散葬烈士墓

的清查整理是否到位。

据悉，去年半年里，开化县民政

部门已投入10万元资金，对全县多处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进行了全面修缮，

落实了检察建议整改内容。今年，革

命烈士纪念设施修缮保护职能转入退

役军人事务局以后，开化县检察院与

该局对接，就今后烈士纪念工作中存

在的困难、如何建立长效机制，展开

了沟通协调。

此次“回头看”专项行动中，也

发现了一些英雄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的

整改过于简单，整改措施不符合文物

保护要求等情况，开化县检察院公益

诉讼部门将进一步督促相关部门落实

整改。

我对祖国说句话

9月26日下午，由省司法厅直属机关党委举办的

“我和祖国在一起”主题活动在省政府10号楼一楼大

厅举行。

此次活动展示了司法行政系统工作成果以及优秀

党员和党组织风采，活动还设置了“我与国旗合个影”

“我对祖国说句话”等小环节，司法厅机关党员干部纷

纷与国旗合影留念，并在心语墙上写下了对祖国的美

好祝愿。

此次活动将持续开展，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进一步营造省司法行政系统“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的浓厚氛围。 本报记者 肖春霞

欠条笔迹不一
143万拿不回
滨江检察揭开背后真相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滨检

本报讯 商铺装修如期完工，业主只

付了一半多的装修费，却突然失联不见踪

影。负责装修的周师傅急了，只好拿着欠

条去法院起诉，结果一纸判决，周师傅不

仅没有拿回剩余的装修款，连诉讼请求都

被驳回了……今年上半年，经检察机关介

入调查，最终揭开欠条背后的真相。目

前，该案件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2008年，周师傅承包了一个商铺的

装饰装修工程。该商铺的业主宋某口头承

诺给周师傅包工包料费300万元，并与周

师傅约定了分期付款计划。

2013年 9月，工程正式交付使用，

宋某支付了部分装修款共106万元，出具

了借条等书面结算凭证。2014年 5月，

宋某再次支付50万元，并出具欠条承诺

到当年9月底付清。然而，经多次催讨，

宋某仅汇了1万元后，便“失联”了。无

奈之下，周师傅只好向法院起诉，要求宋

某支付剩余的143万装修款以及相应的

利息。

令人意外的是，一审判决意外驳回了

周师傅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周师傅没

有提供书面装修合同证明双方存在装饰装

修关系，更重要的是，欠条中宋某的签字

笔迹与之前的付款协议、借条中的签字笔

迹不一致，两者差异明显。

“欠条一张是拿在手上写的，笔迹潦

草难认；一张是趴在桌子上写的，工工整

整，效果能一样吗？”周师傅很不服气。

至于装修合同，周师傅说：“当时只是口

头约定，的确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商铺

装修的活的确是自己带着工人们干的。”

此后，周师傅又向杭州市中院提起再

审申请，但是周师傅的再审申请超过法律

规定的6个月期限，再次被驳回。周师傅

只能向滨江区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寻求法

律帮助。

2017年12月，滨江区检察院受理周

师傅申请。承办检察官将案件的焦点锁定

关键证据——欠条上的笔迹，承办检察官

调查发现，宋某虽缺席原审，但在其他法

院曾出庭参与诉讼，留有其本人签字的笔

录、文书，以此作为样本进行笔迹鉴定，

可以确定欠条上的签字是宋某本人所写。

同时，承办检察官还通过多方调查证

实，周师傅原审中主张的事实与现实情况

高度吻合。补充店铺装修工人等证人证

言，调取相关档案后，最终形成完整的证

据链，印证周师傅与宋某之间的装饰装修

合同关系。

2018年5月，滨江区检察院提出再

审检察建议。2019年3月，区法院根据

新证据依法作出再审宣判，撤销原审关于

驳回周师傅诉讼请求的判决内容，改判宋

某向周师傅支付143万元装修款并承担逾

期付款利息。

还革命烈士一个庄严肃穆的“家”
开化县开展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回头看”

腰鼓快闪迎国庆

9月26日，德清县三桥小学举行“‘鼓’舞新时

代”快闪活动，学生们敲起快乐的腰鼓，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谢尚国 摄


